
 

拾陸、法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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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法制局 113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 積極精修法規切合時宜，提升各機關法制作業效能 
(一) 持續編修更新本府法制作業實務手冊及自治法規彙編，提供機關同仁參考運用，並提升

法制作業效能。 

(二) 辦理機關法制作業績效考核，督促機關行政作業法制化並落實法規檢討，推動本市法規

與時俱進及精進法制作業品質。 

(三) 辦理各機關法制人員講習及法制業務宣導，加強本府各機關法制人員相關專業知識，並

強化法治實務經驗，以提升本府各機關同仁法制職能。 

(四) 辦理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行政執行法或其他專業行政法規之專題講習，以強化本府

業務同仁之基礎法制能力，進而提升本府行政效率及施政品質，並保障民眾權益。 

(五) 賡續與其他五直轄市共同舉辦法制研討會，創造出一個六都得意見分享、經驗交流的空

間與平台，藉此持續推動及精進地方法制作業實務。 

(六) 辦理法務部兩公約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普及本府同仁人權意識，並於推動各項施政作

為時，落實以人權為本之思維，促進人權之保障。 

二、發揮訴願行政救濟功能，保障人民權益 
(一) 發揮訴願預審功能，提升審議效率，以保障民眾權利。 

(二) 加強實施訴願法治教育宣導，舉辦相關講習，增進原處分機關及訴願會承辦人員專業能

力，以提升行政處分正確性及訴願決定書品質，貫徹依法行政。 

(三) 擴大人民參與訴願程序，落實陳述意見、言詞辯論等程序保障。 

三、 提升本府各機關國家賠償案件審查機制，保障人民權利 
(一) 強化國家賠償損害填補之功能，妥慎處理國家賠償事件。 

(二) 納入外部委員參與各機關及區公所國賠事件處理小組審查，提升審議之公正性及專業

性。 

(三) 辦理國賠講習，彙整並分析實際發生之案例，以強化承辦人員國賠風險意識，降低國賠

案件發生率。 

四、 維護本府各機關採購制度公平、公開及合理 
(一) 持續辦理本府各機關採購爭議案件，確保政府採購法公平、公開、效率、品質目的之實

現。 

(二) 分析受理爭議案件類型並回饋予機關，以提升其預先解決紛爭之能力。 

(三) 舉辦採購爭議講習會，提升承辦人員專業素養，增益行政效能。 

五、提升調解效能，疏減訟源 
(一) 依各區地區特性，偕同本市轄內之地檢署，考核及輔導各區調解委員會，以提升調解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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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調解業務講習會，增進調解人員專業知能素養。 

(三) 辦理績優調解單位與人員表揚會，激勵調解人員士氣、提升調解效率。 

(四) 加強宣導各區受理民眾線上聲請調解等便民調解功能，以有效疏減訟源、促進社會祥和。 

六、提升市民法律諮詢服務內容 
(一) 定期檢討市民法律諮詢需求，擴大本市各區免費法律諮詢時段及服務量能。 

(二) 推動法律諮詢專業分科，提供專業法律諮詢服務，協助民眾解決法律問題。 

(三) 針對社會重大事件，提供專案法律服務，主動關懷需要的民眾，提供客製化服務。 

(四) 推廣視訊法律諮詢服務，以網路代替馬路，服務市民，減少民眾奔波之勞費。 

(五) 舉辦市民生活法律講座，增加民眾法律常識，保障民眾自身權益，減少社會紛爭。 

七、 消費安全─保障新北市民消費權益 
(一) 配合各局處、社會團體及鄰里活動，深入社區加強消費者保護教育及宣導，並結合各式

媒體揭露消費警訊，優化市民聰明消費觀念。 

(二) 積極主動進行市售商品檢驗，並適時融入性別議題，加強行政監督功能，以確保消費者

健康安全並兼顧性別平等。 

(三) 加強查核企業經營者使用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內容，落實消費者保護法規定，以建立平等

公開公平互惠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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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法制局 113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3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1 法規精進

作業計畫 

一、 持續編修本府法制作業實務手冊及自治法

規彙編，益助法制作業運行：彙整、更新

本府各項法制作業體例、用語及格式，編

製法制作業實務手冊；同時將本市最新自

治法規彙集成冊，供各界參考與查詢。 

二、 辦理法制作業績效考核：由本府法制作業

績效考核小組針對各機關法制作業執行情

形，進行業務檢查與評比，推動本市法規

與時俱進，並精進法制作業品質。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108 全市 

2 辦理行政

法專題講

習及法制

人員年度

講習 

一、 辦理行政法專題講習，聘請專家學者，透

過實務作業及理論結合方式講授，強化同

仁對行政相關法規之認識，並妥適運用在

承辦業務上，避免發生訴願、國家賠償等

爭議。 

二、 辦理本府各機關法制人員年度講習，建立

法制人員聯繫之交流平臺討論相關法制意

見，促進法制經驗之交流及增強專業法制

職能。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32 全市 

3 訴願救濟

精進計畫 

一、 發揮訴願預審功能，提升審議效率。 

二、 加強實施訴願法治教育宣導，舉辦相關講

習。 

三、 擴大人民參與訴願程序，落實陳述意見、

言詞辯論等程序保障。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2,458 全市 

4 國家賠償

業務功能

強化計畫 

一、 強化國家賠償損害填補之功能，妥慎處理

國家賠償事件。 

二、 納入外部委員參與各機關及區公所國賠事

件處理小組審查，提升審議之公正性及專

業性。 

三、 辦理國賠講習，彙整並分析實際發生之案

例，以強化承辦人員國賠風險意識，降低

國賠案件發生率。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14,955 全市 

5 各區調解

委員會訓

練 、 輔

一、 輔導、考核本市各區調解委員會、並辦理

績優調解單位及人員表揚會，以激勵調解

人員士氣，提升調解效率。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8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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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法制局 113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3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導、考核

及獎勵計

畫 

二、 分區辦理調解委員之訓練，以增進調解委

員法律知能，進而提升調解品質。 

三、 辦理各區調解委員會調解秘書講習，增進

調解秘書專業職能。 

四、 辦理各區調解會受理網路聲請調解服務，

便利民眾線上聲請。 

6 採購爭議

處理精進

計畫 

一、 受理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履約爭

議調解及採購申訴案件，於法定期間內完

成調解及審議。 

二、 邀集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承辦採購人

員，辦理實務講習。 

三、 整理分析受理案件類型數據，作為業務參

考，以強化紛爭解決機制。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1,520 全市 

7 辦理市民

生活法律

講座 

聘請經驗豐富法官、檢察官或律師擔任講座，針

對一般民眾較常發生的法律議題，舉辦市民生活

法律講座。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100 全市 

8 推展市民

法律諮詢

服務 

一、 完善全市法律諮詢服務網。 

二、 聘請具經驗及熱忱的律師擔任法律服務律

師，免費為民眾解答法律問題。 

三、 辦理本市偏遠地區數位化視訊法律諮詢服

務。 

四、 與司法院、法律扶助基金會合作，提供視

訊法律諮詢服務。 

五、 結合法律扶助基金會等社會公益團體辦理

新住民法律諮詢服務。 

六、 協助社會重大事件受害家屬辦理專案法律

服務事宜。 

七、 聘請法律專業領域人士，辦理專科法律諮

詢服務。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4,472 全市 

9 強化消費

行政調查 

一、 針對重大消費議題研訂年度查核計畫，依

預定時程會同主管機關進行聯合稽查，以

強化行政監督功能。此外，即時監控受理

之消費爭議申訴案件，如短時間出現大量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426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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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法制局 113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期程 
113年經費 

（千元） 
執行地點 

  同類型之消費申訴，立即主動立案調查，

令業者說明案情並提出妥處方案，期能及

早化解民眾疑慮並減少後續大量申訴案

件。 

二、 針對新興、突發、食安、防疫或民生物資

囤積或哄抬價格等消費議題，透過研議、

規劃及協調，促請各主管機關建立各項消

費安全機制並監督其實施，必要時依法對

外發布消費警訊。 

三、 不定期抽檢市售商品及食品，並適時融入

性別議題，送請合格專業檢測機關檢驗其

安全性，並將檢測結果對外公布，一方面

為民眾商品及食品消費安全把關並兼顧性

別平等，另方面亦督促企業經營者應確保

其銷售之商品或食品之內容或標示，符合

法規要求之標準。 

10 優化聰明

消費意識 

一、 加強各類型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活動及利

用各種媒體進行消費警訊之發布。 

二、 本府各機關辦理大型活動時，配合前往設

攤宣導，解答民眾提出之消保問題。 

三、 有效利用消保官巡迴服務及臨櫃諮詢機制

提供消保諮詢，使民眾感受到貼心服務。 

 

113 年 1 月至

113年 12 月 

215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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